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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案

提案別：報告案 一              董事會 提

案由： 本公司 106 年度營業報告，謹報請 鑒察。 

決定： 本案由董事會依法行使股東會職權，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監察

人無異議同意洽悉。

提案別：報告案 二              董事會 提

案由： 監察人審查本公司 106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謹報請 鑒察。 

決定： 本案由董事會依法行使股東會職權，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監察

人無異議同意洽悉。

提案別：報告案 三              董事會 提

案由： 本公司 106 年度員工酬勞分派案，謹報請 鑒察。 

決定： 本案由董事會依法行使股東會職權，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監察

人無異議同意洽悉。

提案別：報告案 四              董事會 提

案由： 修正本公司「資金辦理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福利事業投資處理程序」，

謹報請 鑒察。

決定： 本案由董事會依法行使股東會職權，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監察

人無異議同意洽悉。 

提案別：報告案 五              董事會 提

案由： 訂定本公司「道德行為準則」，謹報請 鑒察。

決定： 本案由董事會依法行使股東會職權，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監察

人無異議同意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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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承認案

提案別：承認案 一              董事會 提

案由： 本公司 106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謹提請 承認。 

決議： 本案由董事會依法行使股東會職權，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監察

人無異議照案承認。

提案別：承認案 二              董事會 提

案由： 本公司 106 年度盈餘分派案，謹提請 承認。 

決議： 本案由董事會依法行使股東會職權，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監察

人無異議照案承認。

叁、 討論案

※柯董事王中為本案關係人，離席迴避本案討論及表決。

提案別：討論案 一              董事會 提

案由： 擬解除柯董事王中競業禁止之限制，謹提請 核議。

決議： 本案由董事會依法行使股東會職權，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監察

人無異議同意照案通過。

肆、 臨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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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6 年度營業報告書 

106 年度國內產物保險市場在汽車險業務強力推升下，整體簽單保費收入

連續五年呈現正成長。106 年 12 月止產險市場整體簽單保費收入共計新台幣

（以下同） 1,559 億 6,940 萬元，較 105 年同期 1,451 億 7,766 萬元增加 107

億 9,174 萬元，成長 7.43%，保費收入成長來源主要來自於汽車保險、火災保

險、工程保險、傷害保險、健康保險、其他保險及貨運保險等險種之成長。

業務經營方面，本公司 106 年度簽單保費及分進再保費收入合計 71 億

8,641 萬元，較 105年度簽單保費及再保費收入計 70 億 447 萬元增加 1 億 8,194

萬元。就國內簽單業務中，汽車保險、火災保險、貨運保險、工程保險、健

康保險及其他保險之簽單保費收入皆有成長，惟航空保險、船舶保險及傷害

保險受產險市場費率競爭和整體經濟環境之影響，以致保費衰退。

盈餘獲利方面，本公司審慎評估風險並控管業務品質，加以資金運用操

作有盈餘，致整體盈餘獲利達成年度目標。本公司 106 年度稅前盈餘 4 億 6,560

萬元，扣減所得稅費用後，稅後盈餘 3 億 5,064 萬元，較 105 年度稅後盈餘 1

億 118 萬元增加 2 億 4,946 萬元。

106 年底本公司資產總值 159 億 2,820 萬元，各項保險營業準備及股東權

益合計亦為 145 億 3,200 萬元，資本水準強健，營運資金充裕，清償能力堅實，

經營基礎穩固。除穆迪信評維持 A3 等級，中華信評與標準普爾評等皆調升至

twAA 與 A-等級。展望未來，本公司將持續致力於調整業務結構，強化核保

利潤，增裕資金運用收益，並致力於保障客戶權益及服務品質之提升，以提

高市場競爭力。

謹就 106 年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預算執行情形、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

分析、研究發展狀況等分述如下：

一、106 年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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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年度總保費收入為 71 億 8,641 萬元，與 105 年度 70 億 447 萬元相較，

增加 1 億 8,194 萬元，成長 2.60%。 

(一) 直接簽單業務 

106 年度簽單保費收入為 64 億 9,821 萬元，較 105 年度 64 億 1,457

萬元增加 8,364 萬元，成長 1.30%。 

(二) 分進再保險業務

106 年度再保費收入為 6 億 8,821 萬元，較 105 年度同期 5 億 8,991

萬元增加 9,830 萬元，成長 16.66%。 

二、預算執行情形

106 年度總保費收入決算數與預算目標之執行情形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項目

106 年度 

決算數

106 年度 

預算目標
達成率

簽單保費收入合計 6,498,207 6,586,654 98.66%

再保費收入合計 688,205 707,611 97.26%

總保費收入合計 7,186,412 7,294,265 98.52%

稅前純益 465,597 469,880 99.09%

本期淨利 350,643 350,000 100.18%

每股稅後盈餘（元） 1.17 1.17 100.18%

三、 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106 年度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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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年度

項目

106 年度 

決算數

105 年度 

決算數
增減率(數) 

財務收支

營業收入 4,833,715 4,632,448 201,267

營業成本 3,303,113 3,480,785 (177,672)

營業費用 1,066,380 977,372 89,008

營業利益 464,222 174,291 289,93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375 14,376 (13,001)

稅前純益 465,597 188,667 276,930

本期淨利 350,643 101,175 249,468

每股稅後盈餘（元） 1.17 0.34 0.83

獲利能力

純益率 7.25% 2.18% 5.07%

資產報酬率 2.17% 0.64% 1.53%

業主權益報酬率 5.66% 1.68% 3.98%

四、 研究發展狀況

(一) 成立保險科技應用專案小組，於商品開發和理賠優化服務導入新技

術，以及研發 APP 軟體和客戶導向的官網。 

(二) 因應網際網路行銷及雲端科技之發展趨勢，運用新型態資訊技術與

系統，建立數位化行動服務平台，拓展電子商務，提升客戶服務。

(三) 運用保險科技，導入區塊鏈並結合智能合約技術，研發班機延誤主

動理賠服務。

(四) 因應市場脈動及滿足企業與消費大眾之需求，蒐集市場資訊、建置

資料庫，利用數據資料分析開拓市場及消費者行為，研發具市場性、

競爭性及利基性之保險商品。106 年度報送保險商品共計 316 項，其

中核准制商品 2 項、備查制商品 245 項及簡易備查制商品 6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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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資金辦理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福利事業投資處理程序

第一條  本公司辦理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福利事業投資(以下簡稱本投資)悉 

依「保險業資金辦理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福利事業投資管理辦法」(以 

下簡稱本管理辦法)之規定辦理。 

第二條  本投資之辦理項目，依本管理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辦理，

分別為：

一、辦理專案運用

(一)政府核定之新興重要策略性事業或創業投資事業。 

(二)政府核定之工業區或區域開發計畫。

(三)無自用住宅者之購屋。

(四)文化、教育之保存及建設。

(五)非屬第二款所列具公共投資性質之殯葬設施。

(六)其他配合政府政策之資金運用。

二、配合政策辦理公共投資

(一)公路、鐵路、港灣、停車場及機場等交通運輸之設施。

(二)水力、電力、電信等公用事業之設施。

(三)社會住宅及老人住宅之興建。

本處理程序之核定及修正沿革：

91 年 12 月 31 日第 17 屆董事會第 5 次臨時會議核定 

92 年 02 月 25 日第 17 屆董事會第 13 次會議修正 

93 年 03 月 26 日第 18 屆董事會第 3 次會議(代行股東會)修正 

97 年 03 月 31 日第 19 屆董事會第 10 次會議(代行股東會)修正 

102 年 04 月 26 日第 20 屆董事會第 22 次會議(代行股東會)修正 

103 年 06 月 06 日第 21 屆董事會第 10 次會議修正 

103 年 08 月 20 日第 21 屆董事會第 11 次會議修正 

103 年 12 月 24 日第 21 屆董事會第 13 次會議(代行股東會)修正 

104 年 06 月 10 日第 21 屆董事會第 18 次會議(代行股東會)修正 

104 年 08 月 19 日第 21 屆董事會第 19 次會議(代行股東會)修正 

105 年 04 月 27 日第 21 屆董事會第 24 次會議(代行股東會)修正 

105 年 10 月 26 日第 22 屆董事會第 4 次會議(代行股東會)修正 

107 年 3 月 21 日第 22 屆董事會第 19 次會議修正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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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川、下水道之整治，垃圾、廢棄物處理等環境保護之設施， 

以及殯葬設施。但前述殯葬設施不包括公墓及骨灰(骸)存放

設施。

(五)國民休閒等公眾福利之設施。

(六)其他配合政府獎勵及建設之公共事業。

三、辦理社會福利事業之投資，以投資依法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設立，以興辦社會救助、福利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療

保健等社會福利工作為主要目的之事業及經營事業所需之設施為

限。

前項投資之對象應具收益性，除配合政府政策性之開發、建設與投資， 

或出資依法設立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外，以依公司法設立登記之股份

有限公司為限。

本公司資金辦理專案運用及公共投資之被投資對象，符合下列規定之

一者，得為依有限合夥法設立登記之有限合夥事業，不受前項股份有

限公司之限制： 

一、被投資對象為依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規定列為中央主管機關輔

導協助之創業投資事業。

二、被投資對象為第二條第四款所列文化、教育之保存及建設。

三、其他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被投資對象。

本公司資金辦理前項投資時，以擔任該有限合夥事業之有限合夥人為

限，且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已依保險業同業公會報經主管機關備查之相關自律規範，訂定內

部作業規範。

二、最近一期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率應符合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

四第一項規定。 

第三條  本投資之總額，不得超過本公司資金百分之十。

對於同一對象投資之總額合計不得超過本公司資金百分之五，且應符

合下列規定：

一、其被投資對象為創業投資事業者，不得超過該被投資對象實收資

本額或實收出資額百分之二十五。

二、被投資對象為本管理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所列項目之事業者，不

得超過該被投資對象實收資本額或實收出資額百分之四十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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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列條件，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一)最近一期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之比率符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

條之四第一項規定。

(二)該投資經董事會通過，且已設置獨立董事；除金融控股公司持

有發行全部股份之保險業外，並應設置審計委員會。

(三)最近一年執行各種資金運用作業內部控制處理程序無重大缺

失，或缺失事項已改正並經主管機關認可之說明及證明文件。

(四)最近一年未有遭主管機關重大裁罰或罰鍰累計達新臺幣三百萬

元以上者。但違反情事已改正並經主管機關認可者，不在此限。 

(五)如屬非首次投資，其已投資持股比例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之被

投資對象，除被投資對象為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所定之民

間機構者外，最近一期財務報表應無累積虧損之情事。

三、前二款以外之被投資對象，不得超過被投資對象實收資本額或實

收出資額百分之十。

對於以本管理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所列項目為標的所發行之證券化

商品，得於該證券化商品發行總額百分之十額度內投資，不受前項投

資比率之限制。

對於第二條第三項所列被投資對象之投資總額，合計不得超過本公司

資金百分之二。

本公司辦理本投資後，其被投資對象符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一

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之投資條件時，對該被投資對象之投資，

改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辦理。但

有超過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二項規

定比例者，除依原投資比例辦理增資者外，不得再增加投資。

本公司對於同一被投資對象之投資金額超過被投資對象實收資本額半

數或已發行有表決權之股份總數半數者，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應確認被投資對象已訂定設置內部稽核單位及訂定內部控制制度自

行評估作業之程序及方法，並定期追蹤其執行情形之規定。

二、應確認被投資對象同意至少每年向本公司提供其稽核報告或自行評

估報告，並確認被投資公司同意於其專案稽核、年度稽核發現內部

控制制度缺失及異常事項等時，應於發現之日起十日內向本公司提

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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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確認被投資對象同意本公司於投資期間內得對其進行實地查核作業。 

四、投資後於被投資對象最近一個會計年度稅後損益為負數或有累積虧

損時，應於被投資對象財務報告完成編製之日起二個月內，將投資

改善計畫提報董事會通過，並由稽核部門每季向董事會提出投資改

善計畫執行進度之稽核報告。

五、內部稽核部門應追蹤第二款被投資公司提出之內部控制制度缺失及

異常事項之改善情形，並應至少每半年對被投資對象進行實地查核

作業，相關追蹤及查核事項應納入本公司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之範

圍；若發現有不法或重大舞弊等情事，應即通知被投資對象，並定

期作成追蹤報告；查核報告及追蹤報告應於完成後，提報最近一次

董事會報告。

六、依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及公開發行公司建立內部控

制制度處理準則所定對子公司應符合之控制作業。

七、應建立監督及稽核管理制度，內容應至少包括前六款內容外，並提

報董事會通過。獨立董事如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

事錄載明。

前項第五款查核及追蹤報告，應經本公司總經理、總稽核及總機構法令

遵循主管簽署；查核報告內容至少應包括以下事項：

一、被投資對象之營運情形。

二、被投資對象之每季財務報表。

三、被投資對象董事會會議紀錄及會議決議執行情形。

四、被投資對象股東會決議執行情形。

五、被投資對象內部控制制度是否有缺失及異常事項。

六、被投資對象是否有重大舞弊或不法情事。

本公司應依財產保險業辦理資訊公開管理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於資訊

公開網頁之說明文件應記載事項項下公開揭露第一項第四款所列投資

改善計畫執行進度之稽核報告及同項第五款所列對被投資對象之完整

查核報告，並於提報董事會後十日內更新。

第四條  本投資之授權層級及執行單位，由投資部依投資計畫(包括目的、方

式、市場分析、成本分析、長短期投資效益分析、股東或有限合夥事

業之合夥人結構及經營團隊等)作成分析報告，提經投資諮詢審議委員

會後，並依第五條授權額度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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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除被投資對象為有限合夥事業外，經董事會決

議或其授權範圍內，逕為辦理本投資。但仍應提具第五條規定書件供

主管機關事後查核：

一、業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在不逾原投資比例或出資比例範圍內

參與現金增資者。

二、被投資對象為依創業投資事業輔導辦法規定列為創業投資事業中

央主管機關輔導協助之創業投資事業及其他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

被投資對象，且對同一對象投資總額在新臺幣五億元以下及本公

司業主權益百分之五以下者。

三、被投資對象非屬前款之事業，且對同一對象投資總額在新臺幣五

千萬元以下及本公司業主權益百分之二以下者。

四、其他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情形者。

本公司辦理前項投資，最近一期之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率應符合保

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規定。

被投資對象為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辦理之案件，除被投資對象

為有限合夥事業外，符合下列投資金額及條件者，得逕為辦理投資。

但仍應提具第六條規定規定書件供主管機關事後查核：

一、本公司對同一案件投資總額在新臺幣十億元以下及本公司業主權

益百分之十以下者，且符合下列條件：

(一)本公司最近一期之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率應符合保險法第

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規定。

(二)該投資案件於投資前提具第六條規定書件，報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

二、本公司對同一案件投資總額在新臺幣五十億元以下及本公司業主

權益百分之十以下者，且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一)本公司財務條件、公司治理及內部控制符合下列條件者： 

1.本公司最近一期之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率及最近二年度

之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率平均值達百分之二百五十以

上。

2.該投資案件於投資前提具第五條規定書件，報經董事會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決議通過。 

3.除外國保險業在台分公司外，已設置獨立董事；另除金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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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公司持有發行全部股份之保險業外，並已設置審計委

員會。

4.最近一年執行各種資金運用作業內部控制處理程序無重大

缺失，或缺失事項已改正並經主管機關認可者。

5.最近一年未有遭主管機關重大裁罰或罰鍰累計達新臺幣三

百萬元以上者。但違反情事已改正並經主管機關認可者，

不在此限。

(二)該投資案件符合保險業同業公會依其所訂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之財務標準與投資案件主辦機關保證或風險分擔及爭議處理

機制之條件，且符合下列條件：

1.本公司最近一期之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率應符合保險法

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規定。

2.該投資案件於投資前提具第六條規定書件，報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

前項依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辦理之投資，其投資總額，係指本公

司依投資契約約定，應支付權利金、興建成本及租金之全部總金額。

第六條  本投資應檢附下列書件，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一、投資計畫及目的(含目的、方式、市場分析、成本分析、長短期投 

資效益分析、股東或有限合夥事業之合夥人結構及經營團隊)。但 

被投資對象為本管理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所列項目之事業，並檢

附合格會計師出具投資案件財務評估允當之評估意見書及合格律

師就其適法性出具法律意見書者，免附。

二、辦理資金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福利事業投資之明細及其績效分

析(含各期投資績效分析及說明)。 

三、被投資對象之財務報告。但投資對象設立未滿一年者，免附。

四、被投資對象為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之有限合夥事業者，其有限合

夥契約草案摘要。

五、董事會會議決議或其授權文件。

六、有關機關之審核文件。

七、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資料。

第七條  本投資之價格決定方式及參考依據含下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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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資分析：包含市場分析、產業分析、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團隊、

獲利狀況及預測經營前景等。

二、價格決定方式：參考市場行情併分析報告，提報投資諮詢審議委

員會討論後，依據結論提報董事會審議之。

三、若交易金額符合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第七條規定

者，應洽請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合理性表示意見，但該有價證券

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另有規定者，不在

此限。

第八條  本投資之風險管理措施、績效報告及內部稽核方式如下：

一、投資標的之選擇、投資金額及投資總額之限制依本管理辦法之規

定辦理。

二、若被投資產業、投資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或被投資對象營運發生重

大變故，須即時作成評估報告，陳報總經理及董事長，採取適當

之因應措施。

三、按季取得被投資對象之財務報告並作分析，陳報總經理及董事長， 

以採取適當之因應措施。

四、本投資之已實現損益，應於每半年作成評估報告，陳報管理階層

或相關委員會，以供投資決策參考。

五、本投資之績效分析，應於每半年作成評估報告，由董事會授權之

高階主管人員向董事會報告。

六、董事會稽核室應定期或不定期稽核投資部門辦理本投資之投資標

的、投資金額、授權層級等，是否符合法令及本處理程序之規定。 

第九條  本處理程序未盡事宜，悉依本管理辦法及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處理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函報主管機關備查，並提報股東會，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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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行為準則 

107 年 4 月 25 日第 22 屆董事會第 20 次會議 訂定 

第  一  條  為導引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之行為符合道德標準，

並使本公司之利害關係人更加瞭解公司道德標準，爰訂定本

準則，以資遵循。 

第  二  條  防止利益衝突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應以客觀及有效率的方式處理

公務，且不得以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

父母、子女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不當利益。 

本公司與前項人員擔任負責人之企業有重大資產交易、業務

往來時，應防止利益衝突，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應

主動說明其與本公司有無潛在之利益衝突。

第  三  條  避免圖私利機會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不得為下列事項：  

一、透過使用本公司財產、資訊或藉由職務之便而有圖私利

之機會或獲取私利。 

二、與本公司競爭。 

當本公司有獲利機會時，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有責任增加

本公司所能獲取之正當合法利益。 

第  四  條  保密責任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就其職務上所知悉之本公司業

務資訊或客戶資料等資訊，應負保密義務，除經本公司授權

或法令規定得公開者外，不得洩漏予他人或為工作目的以外

之使用，離職後亦同。 

前項應保密之資訊，包括所有可能被競爭對手利用、洩漏之

後對本公司或客戶有損害之虞之未經公開資訊。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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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公平交易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應公平對待業務往來之對象、

競爭對手及員工，不得有任何不公平或不道德之行為，亦不

得透過操縱、隱匿、濫用其基於職務所獲悉之資訊、對重要

事項做不實陳述或其他不公平之交易方式而獲取不當利益。 

第  六  條  保護及適當使用公司資產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均有責任保護本公司資產，並

確保其能有效合法地使用於公務上。 

第  七  條  遵循法令規章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應遵守保險法、金融控股公司

法、證券交易法及其他法令規章。 

第  八  條  鼓勵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本準則之行為 

本公司應加強宣導道德觀念，並鼓勵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

反法令規章或本準則之行為時，向董事、監察人、經理人、

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當人員呈報，並提供足夠資訊使本公

司得以適當處理後續事宜。為鼓勵員工呈報違法情事，本公

司應訂定具體檢舉制度，並讓員工知悉公司將盡全力保護呈

報者的安全，使其免於遭受騷擾、威脅或報復。 

第  九  條  懲戒措施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如有違反本準則之情形時，本公司應

依相關法令及本公司內部懲戒辦法處理，且即時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揭露違反本準則人員之違反日期、違反事由、違反準

則及處理情形等資訊。 

本公司於作成懲處決定之前，應提供違反本準則人員陳述意

見或申訴之機會。 

第  十  條  重大損害之通報 

董事發現本公司有重大損害之虞時，應儘速妥適處理，立即

通知獨立董事或監察人，並提報董事會，且應督導公司依相

關規定程序通報金控母公司及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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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  豁免適用之程序 

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如有豁免遵循本準則規定之必要時，

應由董事會決議通過，且即時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董事會

通過豁免之日期、獨立董事之反對或保留意見、豁免適用之

期間、豁免適用之原因及豁免適用之準則等資訊，俾利股東

評估董事會所為之決議是否適當，以抑制任意或可疑的豁免

遵循準則之情形發生，並確保任何豁免遵循準則之情形均有

適當的控管機制，以保護本公司。 

第 十二 條  本公司應於公司網站、年報及公開資訊觀測站揭露本準則，

修正時亦同。 

第 十三 條  本準則經董事會通過後施行，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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